
吴忠市红寺堡区 2024年消费促进活动
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扩大内需、促进消费的决

策部署，根据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

育消费新增长点促进全区消费加快恢复的通知》（宁发改就业

〔2024〕632号）文件及自治区、吴忠市和红寺堡区关于消费促

进工作的各项安排部署，加快推进“消费促进年”活动扎实开展，

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，着力提升服务品质、丰富消费场景、优化

消费环境，形成居民得实惠、企业增效益、市场添活力、经济增

动力的共赢局面，结合红寺堡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活动方案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2024年8月30日至12月31日

二、活动内容

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，通过开展消费促进活动，提升传统消

费，培育新兴消费，扩大服务消费，倡导绿色消费，不断满足个

性化、多样化、高品质消费需求，推动消费扩容提质。

（一）实施基础型消费提升行动

活动内容：紧抓中秋、国庆黄金周等消费旺季关键时点、传

统节假日、重点消费领域，结合“浪宁夏·知味道”2024 宁夏美

食文化促消费活动等，引导商贸流通企业开展店庆、周年庆、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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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电商季、黄金消费周等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主题购物活动，

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体验需求。积极联合云闪付、银行等做好线

上消费券叠加活动，构建政银企携手、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促进

新格局。自本方案发布之日起，红寺堡区内的商贸企业（含个体

经营户）通过自主开展促消费活动，月度零售额同比实现 5%以

上正增长，根据增长幅度按 5000元、1万元、2万元三个等次进

行奖补。

活动时间：2024 年 10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，按月度进行。

申报要求：红寺堡区内参与活动的商贸企业（含个体经营

户），活动举办前各商贸企业需向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申请备案，

活动结束后上报活动方案、活动总结、活动照片以及销售数据

统计表（活动期间同比、环比数据表），并于下月初提出补贴

申报，经审核通过后，按有关规定发放。

牵头单位：商务和投资促进局

配合单位：市场监督管理分局、各参与活动银行、各参与活

动的商贸主体

（二）实施消费扩容提速行动

活动内容：持续扩大文化旅游、体育赛事等服务型促消费活

动，在“铸牢共同体·中华一家亲”9月丰收季系列文化体育旅游

活动期间，以美食体验、开心消费、儿童玩乐等为主题，举办“醉

美红寺堡”美酒美食文化活动、儿童嘉年华活动、“开心消费 go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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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消费活动等，通过企业自主开展促销活动政府补贴+活动参与

企业发放政府消费券形式，开展“寻味红寺堡”“体验红寺堡”

“乐购红寺堡”等夜间美食打卡、美酒品鉴和农特产品促销活动。

活动时间：2024 年 8 月 30 日—10 月 7 日

申报要求：红寺堡区内自愿参与活动的商贸企业（含个体

经营户）在活动举办前需向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备案，现场参与

活动享受政府配套的消费券企业资料由第三方运营服务公司

收集上报，自行开展促消费活动申请补贴的企业在活动结束后

提供相关资料申报，经审核通过后，根据活动成效给予不超过

2 万元的补贴。

牵头单位：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分局

配合单位：农业农村局、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、综合执法局、

宁夏嘉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

（三）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

活动内容：结合汽车、家电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，鼓励辖区

汽车企业、家电企业开展消费促进推广活动，落实好“焕新消

费·乐购金秋”2024吴忠市汽车家电巡回展（红寺堡站）活动，

组织辖区汽车、家电企业积极参与活动。实施汽车、家电补贴政

策，提振汽车、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。具体按照自治区、吴忠市

出台的汽车、家电以旧换新及购新政策落实。

活动时间：2024年 9月 1日至 12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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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要求：红寺堡区内参与消费促进活动的汽车、家电销售

企业需向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申请报名，报名时需提供企业营业执

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做出诚信承诺后，双方签订合作协议。

汽车、家电销售企业须建立回收档案，载明消费者以旧换新信息

（包括购买人姓名、联系电话、新购产品及废旧产品明细及购买

发票复印件），具体按照自治区、吴忠市实施细则执行。

牵头单位：商务和投资促进局

配合单位：各参与活动的汽车、家电经销企业

（四）实施商贸主体培育行动

活动内容：着力推动中小企业纳限入库，实施大企业培育、

中小企业跃升、小微企业纳限计划。鼓励支持各类商贸流通骨

干企业开展品牌化、连锁化经营，向多行业、多业态拓展，逐

步扩大经营规模，对 2024 年度纳入限额以上的企业（单位）

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，此项奖补与自治区、吴忠市同类型

补贴不能同时享受。

活动时间：2024 年 9 月 1 日-12 月 31 日

申报要求：红寺堡区 2024 年度新增入库的企业向商务和

投资促进局报送销售数据统计表，提供统计部门出具的成功入

库证明，经审核通过后，按流程拨付。

牵头单位：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统计局

配合单位：各申报入限商贸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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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实施直播电商赋能行动

活动内容：结合“919”“双 11”“双 12”等网购节，推动“直

播+商贸”“直播+旅游”融合发展，推广“线上引流+实体消费”

模式，为实体店铺、夜经济指导开展“店长分享”“摊主展播”

等消费直播活动；积极发挥快手、抖音等平台本地生活服务功能，

指导餐饮、零售、住宿企业入驻，邀请主播拍摄打卡视频宣传，

带动线下实体消费。

活动时间：2024年 9月 1日—12月 31日

参与企业：辖区商贸企业（含个体经营户）、电商企业

牵头单位：商务和投资促进局

配合单位：各乡镇、街道，农业农村局、文化旅游体育广电

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分局、各电商企业

三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政府

承办单位：发展和改革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分局

协办单位：宣传部、财政局、综合执法局、应急管理局、统

计局、公安分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、融媒体中心

本次活动由区政府分管领导负责，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牵头抓

总，各责任单位协调配合，全力推进促消费工作落地落实。

区委网信办：负责活动期间网络舆情的监控及协调处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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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；负责协调属地自媒体开展线上宣传活动。

区发改局：负责做好服务业企业联系与对接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活动经费保障工作，落实政府促销补贴政策。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房地产企业在活动现场开展楼房

样板和活动期间环境卫生整治工作。

区交通运输局：负责活动期间在出租车、公交车的 LED屏

投放促消费活动相关宣传广告播放。

区农业农村局：负责组织各葡萄酒企业做好活动期间展示展

销及品鉴工作以及门店的管理、销售统计工作等。

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：负责做好方案的整体落实和鼓励企

业、平台的参与及各类补贴发放、使用细则的制定和发布工作，

同时做好参与企业的宣传、协调对接工作和政策解释。

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：负责活动期间推介红寺堡旅游黄金

线路和做好组织开展文旅+促消费活动；负责做好所有来红参赛

的运动员优先食宿安排限上限下企业。

区应急管理局：负责活动期间安全生产、自然灾害防治及指

导等工作。

区消防救援大队：负责活动期间消防车辆应急值守等工作。

区统计局：负责做好应统尽统及限额以上企业报送数据分析

工作。

区市场监督管理分局：负责活动期间食品、药械、特种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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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保障及消费者投诉处理等工作，对美食参展企业进行资质审查。

融媒体中心：负责做好活动的社会面宣传工作。

四、经费保障

本次促消费活动以政府投放消费券+企业商家配套促销补贴

的形式开展，活动预算资金总计 600万元，主要用于发放促消费

抵扣券及企业奖补资金（含宣传及第三方运营服务费），以上费

用由财政部门统筹解决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狠抓落实。各责任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

位，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切实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区委、

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，全面统筹部署落实各项活动的组织、协

调工作。密切联系，协同作战，形成合力，及时沟通协调解决好

活动期间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责任到位、人员到位、设施到

位、服务到位和保障到位，推动活动圆满举行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，营造氛围。通过灯光、横幅、道旗等形成

常态化传播效应，营造活动氛围。发挥好“红寺堡视线”等平台

宣传引导作用，联合各乡镇（街道），面向村民、社区居民等群

体精准推广宣传，提高我区促进消费政策知晓率和覆盖范围，增

强消费升级信心，鼓励消费者参与消费，形成引导本地、辐射周

边、促进消费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优化监管，强化服务。各相关单位督促参与活动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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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经营和促销行为，维护市场秩序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。同

时，加强对活动期间的安全隐患排查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措施。

活动结束后，组织专人对开展促消费活动的商家提供的资料进

行审核，及时兑付补贴资金，提高商家开展促消费活动的积极

性。加强对消费市场的数据分析，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和消费趋

势，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促消费政策提供数据支持。

附件：红寺堡区消费促进活动消费券使用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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